
社保入税务及新《个税法（修正案）》实施后企业如何正确应对

课程背景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 ,明确自
2019年 1月 1日起社会保险费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运行 20年之久的社保双主体征
收体制，转变为税务统征。政府此次采取的大数据和互联网+政务，以及人工智能分
析，将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人工干预，形成自动化合规监控，可以预期对合规企业影响
不大，对以往不合规企业会产生较大影响。进一步数据的打通，使年度五险基数采集
申报工作，都可以验证申报的真实性，甚至直接采用税务系统内的数据自动进行；税
务机关的征缴强度，预计将大于社保中心，对不按规定申报五险的企业会带来合规性
风险，那么企业如何合规来平衡这几者的关系？怎么发工资和缴社保、个税对企业有
利？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2018年 9月 6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落实新修订的
个人所得税法的配套措施，为广大群众减负：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和特许权使
用费等四项劳动性所得首次实行综合征税 ;个税起征点由每月 3500元提高至每月
5000元(每年 6万元); 首次增加子女教育支出、继续教育支出、大病医疗支出、住房
贷款利息、住房租金和赡养老人等专项附加扣除;优化调整税率结构，扩大较低档税率
级距……
从人力资源的角度来说，在严格遵守国家税法的前提下，HR如果具有良好的合法

避税意识，并做好个人税务筹划进行合法避税，还将从国家的税收法律法规和政策中
获得更大的实惠,从而降低人力资源成本。

课程大纲

一、2019年社保改嫁税务后，企业如何应对

1、“金税三期”下的社会保险缴纳管理新流程及“五险一金”的税会处理。
2、社保如何与工资、税收、劳动关系管理体系的协调统一
3、社保改嫁税务后，对企业有哪些影响？
4、税务征收社保，如何影响企业招聘
5、可否协商不缴纳社会保险，将社保费用以补贴形式发放？
6、协商不缴社保后，员工能否反悔索要经济补偿？
7、缴纳的社会保险险种不全，可否要求单位支付经济补偿？
8、如何确定社会保险缴费基数？
9、低于社会保险缴费基数申报，劳动者可否要求支付经济补偿？
10、低于社保缴费基数缴纳工伤保险，是否由单位承担赔偿责任？
11、试用期应否缴纳社会保险？
12、离职当月是否仍需缴纳社会保险？
13、如何处理社会保险争议问题？
14、如何应对员工要求补缴社保？ 
15、企业从哪些方面可以降低用工成本？
16、如何合规降低社保基数？

二、新《个税法（修正案）》等法律的新变化及对企业的影响



1、优化调整税率结构，扩大较低档税率对代扣代缴义务人的影响
2、新政后不同地区人群的收入变化：能节省的钱更多了
3、个税六项专项附加扣除你能扣除几项？ 
4、六个专项附加扣除如何落地实施？
5、《个税法（修正案）》如何汇算清缴与退税？
6、个税工资薪金的风险临界点的控制。
7、工资、社会保险、税收典型风险及风险控制策略
8、外包、非全日制、派遣等用工形式的有效应对运用
9、发放年终奖、月薪、年薪的综合节税筹划 
10、工资薪金收入福利化或转为企业经营费用
11、个人所得税筹划、法定工资标准及工资扣减、调整、支付风险控制

三、调薪与工资扣减的风险管控

1、什么情况下可以调薪？如何把握调薪的合理性？

2、如何控制调薪的法律风险？
3、正常扣减工资与克扣工资的认定与风险防范；
4、迟到一次罚款 50元的规定是否有效？
5、员工不提前通知及离职，公司能否扣除一个月工资作为赔偿？
6、如何设计扣减工资的条款？
7、拖欠工资与克扣工资的仲裁时效

四、二倍工资问题

1、二倍工资适用情形
（1）未签书面劳动合同
（2）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2、二倍工资的计算及司法实践
（1）二倍工资如何计算？年终奖是否计入二倍工资？
（2）二倍工资的仲裁时效如何计算？

五、劳动合同解除/终止与工资及相关款项的支付

1、劳动合同解除/终止
（1）如何认定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
（2）劳动合同违法解除至恢复履行劳动合同期间，员工损失如何支付？
（3）代通知金如何计算？
（4）劳动合同解除后，何时支付员工的工资？
2、经济补偿与赔偿金
（1）经济补偿支付情形以及经济补偿如何计算？
（2）员工未履行交接手续，可否不发工资和经济补偿？
（3）赔偿金如何计算？
（4）经济补偿、赔偿金、代通知金如何计算个人所得税？
（5）履行裁判文书中确定的数额时，可否扣除个人所得税？
3、与劳动合同解除/终止相关的其他款项支付问题
（1）竞业限制经济补偿金如何计算？



（2）竞业限制经济补偿如何支付？
（3）医疗补助费如何计算？
（4）解除/终止劳动合同的竞业限制经济补偿如何计算个人所得税？
（5）医疗补助费如何计算个人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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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老师，华东政法大学法律系法律硕士；系世界 500强

企业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600104）总法律顾问(法
律事务部总监)，高级经济师、高级培训师。人力资源管理、
公司法、商 事合同法、劳动合同法专家，央视法律频 道
CCTV12《法律讲堂》特邀客座教授。

苏老师长期服务在世界 500强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600104），从事人力资源管理及法律事务领导工作，积
累了大量的企业经济法律及人力资源管理实务经验。曾服务于上海通用汽车有限等公
司、上海汇众汽车制造公司，担任法律事务部及人力资源部总监，曾经为上海贝尔阿
尔卡特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大众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德国莱尼（中国）电子有限公司、
得尔福汽车零部件中国工厂、艾默生管道制造（上海）有限公司、艾默生（沈阳）谷
轮冷冻机有限公司、中美延锋伟世通汽车饰件有限公司、华东理工大学（国际货运专
业）、上海电视大学（工商管理专业）、上海人事局“紧缺人才培训工程联席会议办公
室”等近 300 多家中外企事业单位提供各类企业实务培训或编写相关教材。

苏老师开设了《依法治企的法律思维与风险防控》《人力资源管理系列培训》、
《集团公司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公司法人治理》、《企业商事合同的法律风险
防范》、《公司知识产权的保护》、《会计法规与现行税法差异及其协调》、《企业
劳动合同的管理及纠纷处理》、《汽车营销法律实务》、《工厂安全管理实务操作》、
课程等 30 余门经典培训课程，受到广大企事业单位的普遍好评。
苏老师在富有激情的授课同时，不乏诙谐幽默，把难懂的法学原理及人力资源管理学
内涵通过一个个活生生的企业案例，演绎出一堂堂通俗易懂、实用易操作的法务、管
理培训课。


